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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負責任。」旨在保障立法委員受人民付託之職務地位，並避免國家最

高立法機關之功能遭致其他國家機關之干擾而受影響。立法委員得藉

此保障，於無所瞻顧及無溝通障礙之情境下，暢所欲言，充分表達民

意，反映多元社會之不同理念，形成多數意見，以符代議民主制度理性

決策之要求，並善盡監督政府之職責。故此項言論免責權之保障範圍，

應作最大程度之界定，舉凡立法委員在院會或委員會之發言、質詢、提

案、表決以及與此直接相關之附隨行為，如院內黨團協商、公聽會之發

言等均屬應予保障之事項。其中所謂對院外不負責任，係指立法委員不

因行使職權所為之言論及表決而負民事上損害賠償責任或受刑事上之

訴追，除因其言行違反內部所訂自律之規則而受懲戒外，並不負行政責

任，業經本院釋字第四○一號解釋釋示在案。

憲法保障立法委員之言論，使豁免於各種法律責任，既係基於維

護其職權之行使，若行為已超越前述範圍而與行使職權無關，諸如蓄

意之肢體動作等，顯然不符意見表達之適當情節致侵害他人法益者，自

不在憲法上開條文保障之列。至於具體個案中，立法委員之行為是否已

逾越範圍而應負刑事責任，於維持議事運作之限度內，司法機關依民主

憲政之常規，固應尊重議會自律之原則，惟遇有情節重大而明顯，或經

被害人提出告訴或自訴時，為維護社會秩序及被害人權益，亦非不得依

法行使偵審之權限。

本件係就立法院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五月十三日函送之聲請案而

為解釋；另案聲請人魏耀乾為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八十一年度易字第五一

二○號刑事判決有違憲疑義聲請解釋，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未盡相符。惟其聲請解釋之事項與本件已作成

之解釋係屬同一，不須另為處理，併此敘明。

釋字第四三六號解釋（86.10.3.）

【解釋文】

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非由法院依法

釋字第四三六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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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憲法第十六條並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現役軍人

亦為人民，自應同受上開規定之保障。又憲法第九條規定：「人民除現

役軍人外，不受軍事審判」，乃因現役軍人負有保衛國家之特別義務，

基於國家安全與軍事需要，對其犯罪行為得設軍事審判之特別訴訟程

序，非謂軍事審判機關對於軍人之犯罪有專屬之審判權。至軍事審判

之建制，憲法未設明文規定，雖得以法律定之，惟軍事審判機關所行使

者，亦屬國家刑罰權之一種，其發動與運作，必須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

最低要求，包括獨立、公正之審判機關與程序，並不得違背憲法第七十

七條、第八十條等有關司法權建制之憲政原理；規定軍事審判程序之法

律涉及軍人權利之限制者，亦應遵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本於

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人民訴訟權利及第七十七條之意旨，在平時經終審

軍事審判機關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案件，應許被告直接向普通法院以

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請求救濟。軍事審判法第十一條，第一百三十三條

第一項、第三項，第一百五十八條及其他不許被告逕向普通法院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請求救濟部分，均與上開憲法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

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二年時失其效力。有關機關應於上開期限內，就

涉及之關係法律，本此原則作必要之修正，並對訴訟救濟相關之審級

制度為配合調整，且為貫徹審判獨立原則，關於軍事審判之審檢分立、

參與審判軍官之選任標準及軍法官之身分保障等事項，亦應一併檢討

改進，併此指明。

【解釋理由書】

人民身體自由在憲法基本權利中居於重要地位，應受最周全之保

護，解釋憲法及制定法律，均須貫徹此一意旨。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

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憲

法第十六條並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現役軍人亦為人民，自應同受上

開規定之保障。又憲法第九條規定：「人民除現役軍人外，不受軍事審

判」，乃因現役軍人負有保衛國家之特別義務，基於國家安全與軍事需

要，對其犯罪行為得設軍事審判之特別訴訟程序。查其規範意旨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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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非現役軍人不受軍事審判，非謂軍事審判機關對於軍人之犯罪有

專屬之審判權，而排除現役軍人接受普通法院之審判。至軍事審判之

建制，憲法未設明文規定，雖得以法律定之，惟軍事審判機關所行使

者，亦屬國家刑罰權之一種，具司法權之性質，其發動與運作，必須符

合正當法律程序之最低要求，包括獨立、公正之審判機關與程序，並

不得違背憲法第七十七條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刑事訴訟審

判，第八十條法官依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等有關司法權建制之

憲政原理；規定軍事審判程序之法律涉及軍人權利之限制者，亦應遵守

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

本於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人民訴訟權利及第七十七條之意旨，應

就軍事審判制度區分平時與戰時予以規範。在平時經終審軍事審判機

關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案件，應許被告逕向普通法院以判決違背法令

為理由請求救濟。軍事審判法第十一條規定：「國防部為最高軍事審判

機關」，使軍事機關完全掌理具司法性質之軍事審判，有違權力分立原

則；第一百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三項規定軍事審判機關長官有判決核可

權及覆議權；第一百五十八條規定軍事審判庭之組成須簽請軍事長官

核定，使行政權介入軍事審判權之行使；及其他不許被告逕向普通法

院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請求救濟部分，均與上開憲法意旨不符，應自

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二年時失其效力。有關機關應於上開期

限內，就涉及之關係法律，本此原則作必要之修正，並對訴訟救濟相關

之審級制度為配合調整，且為貫徹審判獨立原則，關於軍事審判之審

檢分立、參與審判軍官之選任標準及軍法官之身分保障等事項，亦應一

併檢討改進，併此指明。

釋字第四三七號解釋（86.10.17.）

【解釋文】

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民法另有規

定及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之權利義務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

釋字第四三七號解釋




